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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 

 

2003年至今進行的民意調查，都不約而同清楚地顯示：超過半數的被

訪者同意行政長官及全體立法會議員以普選產生。市民對普選的訴求

非常清晰。  

 

邁向普選的政制方案，必須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香港市民應有權

在公平、公正及公開的選舉中，擁有投票和被選權，自由選擇我們的

行政長官和立法會議員。這個原則已在聯合國《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

國際公約》第25條內清楚載明。 

 

行政長官選舉 

在未能修改《基本法》以取消提名委員會前，我們的方案是由一個約

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提名委員會由8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加

上約400名民選區議員組成，職權只限於提名。得到50名委員的聯合提

名，就可成為行政長官候選人。行政長官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此方案擴大了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並否定了委任體制。降低提名

行政長官的門檻，能讓各種不同的社會力量均有參選的機會，增加選

舉的競爭性。以任何方式增加或加高門檻只會使提名委員會變成篩選

機器。而且，方案符合《基本法》第45條，即「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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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

標。」。  

 

立法會普選方案模式 

一直以來，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制度備受社會強烈批評。功能界別的

存在，正反映港人政治權利的不平等及選票票值的不平等，有些人可

以有兩票甚至三票，大部份市民只得一票。功能組別選民比一般選民

享有更大的特權，但功能界別選民的基礎狹窄，認受性及代表性受質

疑。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制度完全不符合《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

公約》。因此，政府應盡快取消功能界別，全面落實立法會普選。 

 

我們建議2012年的立法會普選模式: 

採用混合選舉模式，一半議席按分區單議席單票以簡單多數制產生；

另一半議席由全港單一選區按比例代表制產生，每名選民可投兩票。  

 

此立法會選舉方案制度簡單，大眾容易參與，也增加了立法會的認受

性和代表性。此外，方案亦保留現有分區直選的優點，讓地區的選民

與當選的議員產生緊密的關係。  

 

另一半的議席以全港單一選區比例代表制選出。這對獨立人士或組織

規模較細的政黨、工商界、專業人士，以至弱勢社群有利。此制度較

能兼顧社會各界的參與和利益，令立法會由多元力量組成，不易一黨

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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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立法會選舉方案令大小不同的政黨以至獨立人士都得到合理的生

存和發展空間，有利發展多元政治，反映不同的社會價值，不易一黨

獨大。方案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也反映市民長久以來對民主普

選的期望。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 5 號報告書》 

2005年，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發表《政

制發展專責小組第 5 號報告書》，提出2007年行政長官選舉及2008年立

法會選舉的產生辦法。民主派反對政府的方案，是因為這方案既不是

普選方案，也沒有普選時間表及路線圖，民主派亦反對方案仍保留委

任區議員及增加立法會的功能組別的議席。因此，民主派不能支持這

樣的方案，而方案也得不到全體立法會三份二議員支持而被否決。  

 

我們提出的2012年政制方案，不用修改《基本法》，只須藉本地立法

便可以施行。 而這個方案與2005年政府提出的，被立法會否決的方案

最重要的分別是：我們清晰地建議行政長官和立法會雙普選的年期是

2012年，亦清楚地列出設計和路線圖。 

 

 

 


